
碩士論文計畫發表 

✽計畫發表時間: 上學期為 1 月 31 日前，下學期為 7 月 31 日前 

時間 準備事項 注意事項 

發表日 21 天前 

繳交以下表單(自行至系網下載，並打字列印) 

(1)【計畫發表申請單】  

(2)【研究生修業檢核表】 

(3)【計畫發表委員信函】(需彩色列) 

(4)【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及【計畫 

發表委員信函】(需系 

辦蓋戳章）親自或寄送 

給評審及指導教授。 

論文計畫發表 

一週前 
場地、器材準備。  

論文計畫發表 

當天 

準備表格(自行至系網下載，並打字列印) 

【論文計畫發表評分表】。(依評審數量)        

【評審各項經費印領清冊】(至學程辦公室領

取) 

論文計畫發表舉辦結束 

後，準備貼有雙面膠的 

 信封袋給  評審老師，請 

老師彌封並簽名。 

   

發表後 
請於論文計畫發表結束當天，由教師或場務 

將各項表單全部交至學程辦公室。 
 

經指導教授同意及學程主任審查核定，始得提論文口試申請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研究生論文研究計畫發表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學制別 
日間碩士班 

年級 
聯絡電話  

論文題目  

發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表地點 

（學程辦公室排定） 
 

指導教授推薦 

評論教授名單  

(校內教師為原則) 

學校系所： 

姓 名： 

聘請校外委員理由  

指導教授 

簽 名 

指導教授: 
學程主任

簽名 
(若為學程主任

指導之學生，

需迴避時另推

薦教授審核) 

□已符合論文專業 

協同指導教授: 

備         註 學程主任指導之學生，需迴避時，另推薦相關領域教授審核簽名。 

說明： 

1.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與技術報告且修滿規定畢業學分中之百分之三十以上(不含論文)

，始得提出論文研究計畫發表之申請。 

2. 論文計畫審查委員為2 人（必要時得 3 人），指導教授（含協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

員，另應加聘一名委員由校內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需要聘請校外委

員一人。審查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學程主任審定後聘任之。 

3. 論文研究計畫發表之申請起訖時間碩士班：計畫發表日前 21 天提出申請。 

4.論文研究計畫發表截止日： 

上學期：一月三十一日 

下學期：七月三十一日 

5.填寫申請單注意事項  

(1)請備妥研究計畫本3本﹙送評論教授、指導教授及學程辦公室存查﹚，連同此申請

單向提出申請。 

(2)申請日期和發表日期間隔至少三週以上，以利行政作業。 

(3)依據研究生共同修業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4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辦

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認定之。 

6.本表僅留存於本學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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